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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 关于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的相关规定

二 关于审查意见通知书修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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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必要性－－专利法第37条规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

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

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

其申请进行修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该

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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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方式－－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条

专利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各种手续，应当以书面形式或

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办理。

对于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应当采用专利局规定的
意见陈述书或补正书的方式，在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答复。

注意：

1.申请人提交的无具体答复内容的意见陈述书或补正
书，也是申请人的正式答复。

2.申请人的答复应当提交给专利局受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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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相关规定

多个申请人单个申请人 单位

申请人
签字或盖章

代表人/全部申请人
的签字或盖章

加盖公章

答复的签署－－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专利局受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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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相关规定

多个申请人单个申请人 单位

专利代理机构盖章

答复的签署－－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专利局受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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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延期

申请人可以请求专利局延长指定的答复期限。
但是，延长期限的请求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出。

答复的多次提交

专利局收到申请人的答复之后即可以开始后续
的审查程序，如果后续审查程序的通知书或者决
定已经发出，对于此后在原答复期限内申请人再
次提交的答复，审查员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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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相关规定
意见陈述书

签章

附件清单（修改文件的
替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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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一 修改的内容和范围的要求

二 修改的时机

三关于修改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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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内容和范围的要求—专利法第33条

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包括：

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和根
据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文字记载的内容以及说
明书附图能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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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内容是指：

虽然在申请文件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
书文字记载的内容以及说明书附图，可以唯一确
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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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修改

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51条第3款

主动修改

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51条第1款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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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1条第1款：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

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

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

内，可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主动修改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1条第3款：申请人在收到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后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的，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被动修改

修改时机的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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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实质审查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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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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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申请日

提出实质

审查请求

收到进入实质审
查阶段通知书之
日起3个月内

答复审查意
见通知书

3个月

主动修改
被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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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在答复审

查意见通知书时，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当针对通知

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如果修改的方式不符合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则这样的修改文本一般

不予接受。

然而，对于虽然修改的方式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

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但其内容与范围满足专利法第三十三

条要求的修改，只要经修改的文件消除了原申请文件存在

的缺陷，并且具有被授权的前景，这种修改就可以被视为

是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因而经此修改的申

请文件可以接受（排除五种不予接受的情况）－节约程序。

不符合规定的修改方式



20

修改的相关规定

五种不予接受的情况：

（1）主动删除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扩大了该权利
要求请求保护的范围；

（2）主动改变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导致扩大了请
求保护的范围；

（3）主动将仅在说明书中记载的与原来权利要求保护的主
题缺乏单一性的技术内容作为修改后权利要求的主题；

（4）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该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
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

（5）主动增加新的从属权利要求，该从属权利要求限定的
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

不符合规定的修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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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相关规定

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修改符合专利法第33条的修改

权利要求
书

说明书 摘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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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例如：

原权利要求：一种药物的制备方法，……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一种药物的制备方法，……加热温度
为500－780摄氏度（原说明书中有记载）。

1.在独立权利要求中增加技术特征，对独立权利要

求作进一步的限定，以克服原独立权利要求的一些

缺陷。只要增加了技术特征的独立权利要求所述的

技术方案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

围，这样的修改应当是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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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2.变更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以克服独立
权利要求的一些缺陷。

例如：

权利要求1:某温度为20℃～90℃；说明书中还记载了

优选范围是30℃～70℃;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该温度范围修改成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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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3.变更独立权利要求的类型、主题名称及相应的
技术特征，以克服独立权利要求的一些缺陷。

例如：

原权利要求1：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一种治疗感冒的口服液，……。

分析：在原说明书中记载了所述药物剂型为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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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4.删除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以克服单一性问题
，或者由于几项权利要求具有相同的保护范围而
使权利要求书不简要等缺陷。

例如：

原权利要求1：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其特征在于药物组合
物的原料药为A,B,C。

原权利要求2：一种治疗发烧的药物，其特征在于药物组合
物的原料药为D,E,F。

分析：无单一性，删除权利要求1或者2，即保留其中之一，
针对删除的权利要求可以申请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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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5.将独立权利要求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正
确划界。

例如
原权利要求1：一种元胡止痛口服制剂的制备方法，其原料
药材为：元胡445g、白芷223g，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一种元胡止痛口服制剂的制备方法，
其原料药材为：元胡445g、白芷223g，其特征在于其制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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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6.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引用部分，改正引用关系
上的错误。

例如：

权利要求1：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包括特征A和B,…
权利要求2：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包括特征A和C，…
权利要求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感冒的药物，其中所

述特征C是：…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治疗感冒的药物

，其中所述特征C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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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7.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限定部分，清楚地限定该
从属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例如：

权利要求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感冒的药物,其特征在

于所述原料药中还含有金银花提取物。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感冒的药物,

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药中还含有金银花提取物，所述金银花

提取物采用乙醇提取（原说明书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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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说明书和摘要的修改

1.修改发明名称，使其准确、简要地反映要求保护的
主题的名称。如果独立权利要求的类型包括产品、方
法和用途，则这些请求保护的主题都应当在发明名称
中反映出来。

例如：
权利要求1:一种治疗慢性胃炎的中药组合物……
权利要求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发明名称：一种治疗慢性胃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2.修改发明所属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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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说明书和摘要的修改

3.修改背景技术部分，使其与要求保护的主题相适
应。

4.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
题有关的内容，使其与要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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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说明书和摘要的修改

5.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技术方案有关的内
容，使其与独立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主题相适应。

6.修改发明内容部分中与该发明的有益效果有关
的内容。

7.修改附图说明，申请文件中有附图，但是缺少附
图说明的，允许补充所缺的附图说明；附图说明不
清楚的，允许根据上下文作出合适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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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对说明书和摘要的修改

8.修改最佳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这种修改允许增加
的内容一般仅限于补入原实施方式或者实施例中具体
内容的出处以及已记载的反映发明的有益效果数据的
标准测量方法（包括使用的标准设备、器具）。

9.修改附图和摘要。

10.修改由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出的明
显错误，即语法错误、文字错误和打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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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修改

不允许的删除不允许的删除不允许的增加不允许的增加

不允许的改变不允许的改变

不符合专利
法第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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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增加

例如：

权利要求1：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组合物，……

修改后权权利要求1 ：一种治疗感冒和鼻炎的药物组合物，
……

1. 将某些不能从原说明书和/或权利要求书中直接

明确认定的技术特征写入权利要求书和/或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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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增加

例如：

权利要求1：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组合物，所述药物组合物
的原料药为：板蓝根、……

修改后权权利要求1 ：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组合物，所述药
物组合物的原料药为：板蓝根，所述板蓝根为XXX产地的
……

2.为使公开的发明清楚或者使权利要求完整而补入

不能从原说明书和/或权利要求书中直接地、毫无

疑义地确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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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增加

例如：

原申请文件:一种洗衣剂，包括A+B，

修改后的申请文件：一种洗衣剂，包括A+B+香料

4.引入原申请文件中未提及的附加组分，导致出
现原申请没有的特殊效果。

3.增加的内容是通过测量附图得出的尺寸参数技
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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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原说明书：一种洗涤剂清洗羊毛衣物的方法，包括用
洗涤剂A进行清洗的步骤……。

修改后的说明书：增加了该方法具有保护衣物免受虫
蛀的优点。

5.补入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能直接从原
始申请中导出的有益效果。

不允许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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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增加

6.补入实验数据以说明发明的有益效果，和/或
补入实施方式和实施例以说明在权利要求请求保
护的范围内发明能够实施。

7.增补原说明书中未提及的附图，一般是不允许的；
如果增补背景技术的附图，或者将原附图中的公知技
术附图更换为最接近现有技术的附图，则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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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改变

1.改变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超出了原权利要
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例如：

由“橡胶”改成“弹性材料”，

由“自行车闸”改成“车辆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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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改变

2.由不明确的内容改成明确具体的内容而引入原
申请文件中没有的新的内容。

例如：

由“较高温度”改为“高于40摄氏度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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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改变

例如：

原说明书：一种药物组合物，其包括A,B和赋形剂，其中
赋形剂选自C1或者C2。

修改后的说明书：一种药物组合物，其包括A,B和赋形剂
，其中赋形剂为由C1和C2组成的组合物。

3.将原申请文件中的几个分离的特征，改变成一
种新的组合，而原申请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及这些
分离的特征彼此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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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改变

4.改变说明书中的某些特征，使得改变后反映的技术内
容不同于原申请文件记载的内容，超出了原说明书和
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如:

由“聚乙烯”改成“聚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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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删除

例如：

权利要求1：“一种制备当归提取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首先将当归粉碎成粗粉，加粗粉重量8-12倍的水，回流提
取2-3次……”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1: 删除“加粗粉重量8-12倍的水”。

1.从独立权利要求中删除在原申请中明确认定为
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的那些技术特征； 或者从权
利要求中删除一个与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方案有关的
技术术语；或者从权利要求中删除在说明书中明确
认定的关于具体应用范围的技术特征。



44

2.从说明书中删除某些内容而导致修改后的说明书
超出了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例如：

说明书中记载了一种多层层压板，其外层为聚乙烯。

修改后的说明书，将“外层为聚乙烯”的表述删除。

不允许的删除

3.有关数值范围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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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复审和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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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驳回的相关规定

2.复审请求的审查

3.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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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的相关规定

一 驳回申请的条件

二 驳回种类

三驳回申请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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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相关问题

审查员在作出驳回决定之前，应当将其经实质审
查认定申请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53条规定的应
予以驳回情形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
并给申请人至少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
的机会。

驳回申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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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相关问题

细则53条规定的可驳回情形：

（1）法5，25：专利申请的主题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
共利益，或者申请的主题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
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或者申请的主题属于
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2）法2.2：专利申请不是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
的技术方案；

（3）法20.1：专利申请所涉及的发明在中国完成，且向外国申
请专利前未报经专利局进行保密审查的；

（4）法22：专利申请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创造性或实用性；

驳回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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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相关问题

细则53条规定的驳回情形：

（5）法26.3及4：专利申请没有充分公开请求保护的主
题，或者权利要求未以说明书为依据，或者权利要求未清
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6）法26.5：专利申请是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
造，申请人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没有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
来源和原始来源；对于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也没有陈述
理由；

（7）法31.1：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关于发明专利申请
单一性的规定；

（8）法9：专利申请的发明是按照专利法第九条规定不能
取得专利权的；

驳回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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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相关问题

细则53条规定的驳回情形：

（9）细则20.2：独立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
技术特征；

（10）法33,细则43.1：申请的修改或者分案的申请超出
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驳回种类



52

驳回相关问题

驳回决定一般在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才能

作出。但是，如果申请人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

书指定的期限内未针对通知书指出的可驳回缺陷

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意见陈述和/或证据，也未针对

该缺陷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或修改仅仅是改正了

错别字或更换了表达方式而技术方案没有实质上

的改变，则审查员可以直接作出驳回决定。

驳回申请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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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一 概述

二 复审请求的形式审查

三前置审查和合议审查

四复审程序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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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1.概述：

复审程序是因申请人对驳回决定不服而启动的救济程

序，同时也是专利审批程序的延续。

专利复审委员会一般仅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

证据进行审查，不承担对专利申请全面审查的义务；但

是，为了提高专利授权的质量，避免不合理地延长审批程

序，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对驳回决定未提及的明显

实质性缺陷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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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请求原则

听证原则 公开原则

依职权审查原则

合法原则 公正执法原则

审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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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2.复审请求的形式审查

复审请求客体

对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不服的，专利申请人可以向专利

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复审请求不是针对专利局作出的驳

回决定的，不予受理。

复审请求人资格

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

复审请求人不是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的，其复审请求不予受理。

被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属于共同申请人的，如果复审请求人

不是全部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

期限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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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2.复审请求的形式审查

复审请求的期限

在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专利
申请人可以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提出复审请
求的期限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复审请求不予受理。

文件形式

(1) 复审请求人应当提交复审请求书，说明理由，必
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据。

(2) 复审请求书应当符合规定的格式，不符合规定格
式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通知复审请求人在指定期限内
补正；期满未补正或者在指定期限内补正但经两次补正后
仍存在同样缺陷的，复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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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2.复审请求的形式审查

复审请求的费用

复审请求人在收到驳回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了复

审请求，但在此期限内未缴纳或者未缴足复审费的，其复

审请求视为未提出。

形式审查通知书

复审请求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

指南有关规定的，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发出复审请求受理

通知书，通知复审请求人。



59

复审请求的审查

3.前置审查和合议审查

（1）前置审查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应

当将经形式审查合格的复审请求书（包括附具的证明文件和修

改后的申请文件）连同案卷一并转交作出驳回决定的原审查部

门进行前置审查。

原审查部门应当提出前置审查意见，作出前置审查意见书。

除特殊情况外，前置审查应当在收到案卷后一个月内完成。

前置审查意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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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3.前置审查和合议审查

（2）合议审查

在复审程序中，合议组一般仅针对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

和证据进行审查。

除驳回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和证据外，合议组发现审查文本

中存在的下列缺陷的，可以对与之相关的理由及其证据进

行审查：

(i)足以用在驳回决定作出前已告知过申请人的其他理

由及其证据予以驳回的缺陷。

(ii)驳回决定未指出的明显实质性缺陷或者与驳回决

定所指出缺陷性质相同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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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3.前置审查和合议审查

（2）合议审查

例如：

（i）驳回决定指出权利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经审查认

定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明显是永动机时，不符合专利法

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实用性）的规定。

（ii）驳回决定指出权利要求1因存在含义不确定的用

语，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合议组发现权利要求2同样因

存在此类用语而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时，应当在复审程序

中一并告知复审请求人；复审请求人的答复未使权利要求

2的缺陷被克服的，合议组应当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

条第四款的规定为由作出维持驳回决定的复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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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3.前置审查和合议审查

（2）合议审查

修改文本的审查

在提出复审请求、答复复审通知书（包括复审请求口头审

理通知书）或者参加口头审理时，复审请求人可以对申请

文件进行修改。但是，所作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三十三

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复审请求

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应当仅限于消除驳回决定或者合议组

指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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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3.前置审查和合议审查

（2）合议审查

审查方式

针对一项复审请求，合议组可以采取书面审理、口头

审理或者书面审理与口头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查。

专利法实施细则63.1

针对合议组发出的复审通知书，复审请求人应当在收

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书

面答复；期满未进行书面答复的，其复审请求视为撤回。

针对合议组发出的复审请求口头审理通知书，复审请

求人应当参加口头审理或者在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

内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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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请求的审查

4.复审程序的终止

复审请求因期满未答复而被视为撤回的，复审程序终止。

在作出复审决定前，复审请求人撤回其复审请求的，复审

程序终止。

已受理的复审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被驳回请求的，复

审程序终止。

复审决定作出后复审请求人不服该决定的，可以根据专利

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起诉或者人民法院

的生效判决维持该复审决定的，复审程序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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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检索网址：http://10.1.2.74:7001/sdis/

数据库名称：

专利复审委员会数据库信息检索系统

复审决定检索举例

http://10.1.2.74:7001/s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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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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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检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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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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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检索举例：

查找关于治疗胃炎的涉及专利法第22条第3款有关创
造性的复审决定。

联合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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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检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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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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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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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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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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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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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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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决定检索



LOGO


	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和修改
	自我介绍
	主要内容
	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相关规定
	答复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修改的相关规定
	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允许对权利要求书的修改�
	允许对说明书和摘要的修改�
	允许对说明书和摘要的修改
	允许对说明书和摘要的修改
	不允许的修改�
	不允许的增加
	不允许的增加
	不允许的改变
	不允许的改变
	不允许的改变
	不允许的删除�
	不允许的删除�
	驳回、复审和复审决定检索
	主要内容
	驳回的相关规定
	驳回相关问题
	驳回相关问题
	驳回相关问题
	驳回相关问题
	驳回相关问题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请求的审查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复审决定检索

